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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2 、出席情况

（1）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

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7 人，代表股份 140,730,711 股，占公司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55.8779％。

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，代表股份 140,248,243 股，占公司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55.6864％。

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4 人，代表股份 482,468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0.1916％。

（2）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：

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4 人，代表股份 482,468 股，占公司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916％。

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，代表股份 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 0.0000％。

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4 人，代表股份 482,468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0.1916％。

（3）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北

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。

二、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

1、审议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；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40,657,648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9481％；反对 10,12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72％；

弃权 62,942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 0.0447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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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：同意 409,40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

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.8564％；反对 10,121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

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.0978％；弃权 62,942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

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.0458％。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

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大会

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、

有效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《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》；

2、《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

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

特此公告！

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9 月 16 日


